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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就业形态以平台经济为核心，劳动关系呈现出外观联结松散化、内部联结数字化的特点。传统的劳动

关系认定标准在新就业形态中存在局限性，无法解决书面合同缺失、从属性关系模糊情形下出现的问题。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的认定是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为此，新就业形态下

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需要再解释。一方面，在劳动合同缺失情形下应采纳事实优先原则；另一方面，对

从属性要素进行多因素、多角度的拓展与细化，将劳动关系置于平台经济的背景下重新审视。通过以上

方法，使得实践中劳动关系的认定适应新就业形态信息化、灵活化的发展需求，进一步保护新就业形态

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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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mployment form, centered around the platform economy, exhibits characteristics of loose 
external connections and digital internal connections in labor relations. Traditional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labor relations are limited in the context of new employment forms, as they are unable 
to address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absence of written contracts and the ambiguity of dep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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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 The determin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under the new employment form is crucial for pro-
tecting workers’ rights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refore, 
the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labor relations under the new employment form need to be reinter-
preted. On one hand,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izing facts should be adopted in cases where labor con-
tracts are absent,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pendency factors should be expanded and refin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angles, placing the labor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plat-
form economy for a fresh examination. By adopting these methods, the determination of labor rela-
tions in practice can adapt to the flexible and information-based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m-
ployment form, further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in the new employment 
form,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labor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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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化、信息化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劳动者的就业环境、就业形态也随之发生改变。

在我国，共享经济中平台用工等一系列新兴用工模式通常被称为“新就业形态”。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印发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其中第二条明确界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与企业的范围。该条文指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主要指线上接受互联网平台发布的配送、出行、运输、

家政等工作任务，按照平台要求提供平台网约服务，通过劳动获取报酬的劳动者，文件中的企业指称平

台企业和平台用工企业。从文件对于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中双方主体的定位可知，新就业形态是以依

托信息化互联网的平台经济为核心的。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结状态发生变化，

这使得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面临挑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寻求应对。 

2.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的联结特点 

新就业形态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以其技术性、灵活性改变了传统就业格局。平台企业吸纳了

大量劳动者参与其中，行业规模扩张迅速。在这种新的就业形态下，线下的劳动者与线上的平台企业通

过数字化交互，劳动关系双方呈现出新的联结特点。 
(一) 劳动关系外观联结松散化 
从外观上看，劳动关系联结趋向松散化。这种松散的外观表现为新业态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地点

等不再固定，劳动者对于工作安排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与自主性选择性。平台企业对网约劳动者的

管理和控制方式与传统模式差异较大，以新就业形态的典型业态之一的网约车行业为例，司机依托平台

可自主决定上线接单时间，不再遵循传统朝九晚五的固定工时，工作地点也随订单动态变化。这种灵活

性使劳动过程摆脱了传统劳动关系中较为严格的时间与空间束缚，使得从外观上看劳动关系双方的联结

变得松散化。这种特点与新就业形态下主体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在新就业形态中，互联网平台企业介

入劳动关系，平台企业为劳动者并不提供传统的有形生产工具，而是以其所掌握的信息为核心作为生产

资料与劳动者形成联结，而信息往往以无形数据的方式体现。从劳动关系的外部来看，这种变化导致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结性变得松散。在实践中，存在平台企业以技术服务提供者自居，借此规避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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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责任的现象；还有些平台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不承认劳动关系的成立。这些做法使得新就业

形态下，劳动关系的边界变得模糊，劳动者遭遇工伤、工资拖欠等问题时，维权之路变得艰难。 
(二) 劳动关系内部联结数字化 
从内部分析，劳动关系联结的数字化不断加深。平台企业通过技术化的算法管理，使得劳动者的劳

动被量化为数字成果。劳动者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取工作任务，如外卖骑手通过送餐平台接收配送订单，

平台运用大数据与算法精准匹配供需，将餐饮商家的外卖订单推送给附近骑手，改变了传统线下由企业

或中介机构集中组织劳务供需对接的模式。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连接更为直接和高效，与此同时劳动者

的行为持续被算法预测、监控与评价。新就业形态下，企业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

数字化评价，这也带来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计算方式与量化数字的挂钩。以快递行业为例，快递员的工作

绩效主要通过派件量、准时送达率、客户好评率等数字化指标进行衡量。这些指标由平台系统自动采集

和计算，网络平台会依据快递员每日在系统中确认派送成功的包裹数量统计派件量，根据包裹预定送达

时间与实际送达时间的吻合程度计算准时送达率，并依据客户在平台上的评价反馈统计好评率。这种数

字化评价方式一方面提高了劳动管理的效率和精准度，能够快速、客观地反映劳动者的劳动产出和工作

质量；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关系中的管理与被管理要素更多地融入平台算法逻辑中，劳动者的行为规范

和工作要求往往嵌入在平台的操作流程和数据监控体系里，传统的通过人力管理体现的劳动关系特征被

隐形，给劳动关系认定带来了新的挑战。 

3. 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局限性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的联结变化带来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劳动关系认定

标准问题。在新的就业形态下，明确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是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新就业形态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所在。在传统劳动法理论中，认定劳动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主体之间的联结程度，凡纳入

他人劳动组织，受他人指示而劳动之人即具备“从属性”之要件[1]。劳动关系是一种从属关系，劳动者

听从用人单位的指示并隶属于用人单位，而劳动关系的这种从属性被认为是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传统

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是指当事人双方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具有从属性关系。但是，随着新就业形态

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无法适应新型就业环境，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 书面劳动合同缺失 
传统劳动关系认定中，书面劳动合同是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重要证据。然而，在新就业形态下，由

于用工方式的复杂多样，大量劳动者与平台或相关企业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是以合作协议、注

册协议、劳务协议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但问题在于这些合同都不能直接产生与劳动合同同等的效力，

而是需要根据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劳动关系。以新就业形态下的快递行业为例，许多快递员与快递平台公

司仅签订加盟协议或承包协议，这些协议通常强调双方的商业合作关系，甚至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

商户，明确快递员自负盈亏、独立承担经营风险等内容，而未提及劳动关系相关条款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条款。这种劳动合同的缺失使得在劳动争议发生时，劳动者难以依据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提供有力证

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也给劳动监察等部门的监管带来困难，导致劳

动关系认定在实践操作中陷入困境。 
(二) 从属性关系的模糊化 
在传统劳动关系认定中，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从属性是劳动关系的实质标准。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

从属性，主要包含人格上的从属性和经济上的从属性。人格上的从属性是将劳动者个人置于雇主的控制

范围内，受雇主的指示。经济上的从属性是指劳动者是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生产组织体系、生产工具

及原料等均为用人单位所有，由此产生的风险责任也由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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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依赖关系。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人格上的从属性强调指示服从关系，经济上的从属性强调经济依赖关

系。但新就业形态下，这种从属性特征变得模糊。 
在人格从属性方面，算法的介入导致人格从属性的外观变得模糊。以新就业形态下的网络主播为例，

他们与经纪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往往强调主播的自主经营权。主播可自主决定直播内容、直播时间、

直播风格等，劳动者的自主选择性增加，似乎不满足传统意义上的人格从属性的要求。然而，经纪公司

又通过规定直播时长要求、违约责任等条款对主播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如要求主播每月直播时长不得

低于一定时长，平台通过算法间接管理劳动者，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种约束与评价又体现出

一种较为隐蔽的从属性特征，这导致在实践中难以直接判断网络主播对经纪公司的人格从属性程度。 
在经济从属性方面，虽然劳动者依赖平台获取收入，但其收入来源多元化且具有不确定性。如前文

所提到的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业态劳动者，其收入并非完全由平台决定，还受到市场供需关系、

个人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与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主要依赖用人单位支付固定工资的经济从属性有显

著差异。与此同时，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不再完全依赖用人单位提供必须性的劳动工具。如新就业

模式下，网约车平台企业通常将车辆的所有权归属于司机个人或租赁公司，司机通过平台接单后使用自

有或租赁车辆提供运输服务。这种车辆所有权与运营权分离的模式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由出租车公司统一

管理车辆、司机作为员工使用公司车辆运营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传统劳动关系认定中，用人单位对劳动

工具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经济从属性考量因素之一，但如今平台企业并不直接拥有车辆，其通过对司机

的接单资格审核、服务评价管理等方式间接控制运营过程。这种行业特殊性使得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中的劳动工具控制要素难以准确衡量，导致新业态劳动者无法准确认定劳动关系。 

4.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再解释 

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多基于传统劳动关系的特征制定而成，在新就业形态下存在适用上的局限性。我

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均未就劳动关系的含义作出规定，造成实务中劳动关系的认定以及劳动

法适用的困难[2]。2005 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虽提供了

基本框架，但面对新业态需进一步细化标准。根据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的变化特点，针对书面劳动合

同缺失的情况，对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进行再解释，将有利于司法实践准确认定劳动关系、切实保障劳动

者权益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有序发展。 
(一) 劳动合同缺失时，采纳事实优先原则 
劳动合同缺失是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维权时经常存在的情况，为此在劳动领域司法实践中引入事实

优先原则显得尤为重要。许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由于缺乏法律知识或处于弱势地位，未能与用工企业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实际从事了劳动工作并受到一定的约束与管理。事实优先原则是指在劳动争议处理

过程中，当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否与实际劳动关系的履行情况存在不一致时，以实际的劳动行为和劳动关

系履行事实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2023 年 4 月 24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

联合发布了《第三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首次发布平台用工劳动争议典型指导案例，明确了新就

业形态下“事实优先”的劳动关系认定原则。这表明在用工主体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时，劳动关

系的认定应重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及实际履行情况，参照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凭证予以认定劳动关系。

通过综合考察这些要素，可以更准确地界定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

一原则不仅得到了国际劳工组织在其第 198 号《关于雇佣关系的建议书》中的明确确立，而且在全球范

围内，众多国家的立法实践与司法判决亦对此原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采纳[3]。 
在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关系中，当事人双方多在合同中约定为“合作关系”“劳务关系”等，导致存在

事实上的劳动行为与合同名称不一致的情况。“合作关系的合同”在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中没有对应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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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合同”，因此没有明确的法律属性。所谓“合作关系”可以分别与劳动关系、承揽关系、委托关系等并

存，而不相互排斥。尽管当事人双方或一方认为是“合作关系”，仍可认定其是劳动关系、承揽关系或委

托关系等，而不能仅凭被贴上“合作关系”标签而否定其为劳动关系[3]。这种做法与事实优先原则的理

念不谋而合，在探讨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时，尤其是在合同名称、合同条款与实际履行情况存在不一致

的复杂情境下，单纯依赖合同的形式要素来进行判断是不够妥当的。对于劳动者签订的“合作合同”应

当不拘泥于合同名称等形式外观，而需要通过对合同条款的分析来确定实际的用工形式，并进一步对劳

动者的实际履行情况通过双方的举证进行认定。事实优先原则的确立可以协调与平衡契约自由原则与公

平原则在劳动法中的对立状态，从而在保护用工单位的合理利益的同时，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事实优先原则时，需准确把握其要点并进行严格的证据审查。首先，要全面审查

劳动行为的实际履行情况，包括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劳动报酬计算与获取方式等。

例如，对于网络主播，需审查其是否实际从事了直播活动，直播的频率、时长，直播收入的来源及分配

方式等。其次，要考量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实际管理关系联结程度，如用工单位是否对劳动者进行

了培训考核、制定了工作规则等。以网约车司机为例，平台企业是否对司机进行安全培训、服务规范培

训，是否依据平台规则对司机的服务质量进行考核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在证据审查方面，应综合运

用多种证据形式，如电子数据、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电子数据包括平台系统记录的劳动者工作数据，

这些数据大多由平台企业掌控，应当由平台企业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视听资料可包括劳动者在工作场

所的监控录像、工作过程中的录音等；证人证言可来自与劳动者一同工作的同事、接受劳动者服务的客

户等。多种要素的证据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证明劳动关系事实的证据链，为事实优先原则的适用提供有

力支撑。 
(二) 劳动关系从属性的拓展与细化 
最高院发布的《第三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延续了《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确

认的劳动关系认定规则，同时指出，平台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与传统企业有较大差异，应该认清新就业

形态下劳动关系所体现出的新特点。《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部分规定了在双方未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时，普遍情形适用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其中学界对于规范体现出从属性要件达成了共

识。针对新就业形态产生的新特点，劳动关系从属性要件应当被进一步解释，以适应数字时代灵活化、

信息化的用工模式。 
在新就业形态下，对人格从属性的判断需拓展考量因素。除了传统的劳动者是否需遵守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接受日常管理等要素外，还应关注平台算法对劳动者行为的控制。需要关注的要素应结

合新经济下平台用工的特点加以更新，如身份证件、招用记录、考勤记录等凭证在互联网技术下已不

是用工的主要特征，用人单位的管理方式及指示程度、劳动者是否享有自主权限以及多大程度的自主

等因素，才是人格从属性的主要特征[4]。以快递行业为例，快递员的派件路线、派件时间、派件顺序

等往往由平台系统根据算法自动生成和安排，快递员需按照平台规划的路线和时间进行派送，这种算

法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台企业对劳动者工作方式的决定权，是对传统人格从属性中工作安排控

制要素的拓展。 
同时，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算法从属性”的概念。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平台企业的人工智能算法

时就会发现，平台劳动实际上并非完全自由，这种“非自主性”不是来自平台通过布置工作流程和安排

工作时间所实现的对从业者人身的控制，而是来自算法对平台从业者的管理和掌控[5]。这种算法从更深

入的层面将企业与平台之间进行联结，对劳动者的行为进行质与量的持续评价，并且这些量化的数据将

通过算法与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挂钩。因此，在认定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时，要细化对劳动者工作自

主性的考量，区分真正的自主经营与表面上的自主性。例如，网络主播虽可自主决定直播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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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其直播活动需严格遵循平台的分类管理规定、内容审核标准，且平台对直播时间、直播互动方式等

也有相应要求，则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平台仍存在一定的人格从属性控制。在司法实践中，劳动者举

证能力往往较弱，裁、审需尽可能从各个方面调查事实进而作出综合判断，考虑平台管理强度、范围、

考勤奖惩制度及劳动者自主程度等，判断人格从属性是否达到认定标准。 
在新就业形态下，对经济从属性的判断要多角度进行。首先，分析劳动者的收入来源结构。除了主

要依赖平台获取收入外，还需关注收入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如网约车司机的收入虽受市场波动影响，

但在特定地区和时间段内，若平台能提供相对稳定的单量和收入保障机制，则可增强劳动者对平台的经

济依赖程度。其次，考量劳动者的从业选择受限程度。若平台通过高额的违约金、严格的排他性条款等

限制劳动者同时为其他平台或单位提供服务，使劳动者在经济上难以自由选择其他从业机会，则这种限

制可作为经济从属性的强化因素。例如，某些直播平台与头部主播签订的独家合作协议，要求主播在协

议期内不得在其他平台开展同类直播活动，主播若违反协议需承担巨额违约金，这种排他性条款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主播的从业选择自由，体现了平台对劳动者经济活动的控制，应纳入经济从属性的考量范

围。 
除此之外，不能忽略经济从属性的考量。有学者提出经济从属性在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中应处

于核心地位。以人格从属性作为认定核心的传统研究范式已不足以解决新就业形态中的认定困境，应打

破固有思维，另辟蹊径，将经济从属性作为主要的认定规则，明确其优先适用性[4]。劳动者通过劳动获

取经济报酬是劳动关系本质。在新就业形态下，经济从属性的考量不能忽视，而且经济从属性在司法实

践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一方面，通过分析劳动者主要收入来源与平台关联程度，就可判断经济从属

性。若劳动者大部分收入依赖平台且与工作任务量挂钩，则经济从属性明显。以网约车行业为例，专职

司机主要收入来自特定平台接单，经济从属性显著。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时长，可以侧面认定经济从属

性，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对非全日制用工的界定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其核心判定依据为劳

动者在单一用人单位的日平均工时不得超过四小时，且周累计工时上限为二十四小时。从时间分配维度

看，个体时间资源在劳动消耗与生活支配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刚性约束。从生产规律维度分析，工时投入

与劳动产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是经济学领域经典的边际效应规律在劳动领域的具体投射。所以，

当一名就业人员将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服务于某一工作发放者，那么可以认定该就业人员依靠这份

工作维持生计，即对工作发放者存在经济从属性[6]。这种通过劳动时间侧面认定经济从属性的方式使得

司法实践在认定上有了更为清晰的标准。通过对于新就业形态下经济从属性的认定，能更准确认定劳动

关系，保障劳动者的经济权益。 

5. 结语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的联结特点已深刻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的格局。传统认定标准在实践中显现

出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对认定标准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在劳动合同缺失情境下，采纳事实优先原则

能够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人格从属性的拓展判断、经济从属性的多角度考量，有助于更准确

地认定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紧密相连。通过新就业

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再解释，为司法实践提供更精准的指引，使劳动者的权益在数字时代下得到

切实保障，同时也为平台企业规范用工、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实现劳动者

权益与行业发展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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